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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8月3日

(2022)浙0411民初1038号
任威：本院受理原告茂森轻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告任威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411民初103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确定你支付原告租金334708.34元及逾期违约金
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932号

尹龙仔:本院受理的原告窦奎龙与被告尹龙仔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要求:1.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息10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0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10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2394号

袁张艮：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顶天建材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袁张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2394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袁张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海宁顶天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货
款6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64000元为基数，
自2022年4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429元，由被告袁张艮负
担。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袁张艮负担（公告费由
原告海宁顶天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预交，由被告袁
张艮于判决生效后直接支付给原告海宁顶天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755号
陶骏：本院受理原告蒋志惠诉被告陶骏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表、裁判文书
上网规定、诚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欠
款29000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逾期举证将视为放弃举证
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30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883号

陈雄：本院受理原告胡海与被告陈雄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84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由被告
陈雄支付原告胡海工资7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2022年4月1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应当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陈雄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923号

吴万军(住贵州省余庆县花山县花山苗
族 乡 回龙村下坝组 20 号,公民身份号码:
522129198602173039):本院受理原告卢胜权与被
告吴万军民间借纠纷一案，由于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请
求判令被告吴万军归还原告卢胜权借款人民币
22850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
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2022年9月28日9时30分在本院21号审判
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59号

冯孝辆、江小玲:本院受理原告冯鸿鹏与被告冯孝
辆、江小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2年9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仙华法庭第一
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472号

陈昕沐：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福鑫烟酒商行与被
告陈昕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请求
贵院判决1、被告退还原告押金30000元，支付原告货
款71000元，以上合计101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
约金（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偿付从2019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郭子教担任审判员独任审
理，定于2022年9月29日14时3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109号

沈彦磊：原告卢水凤与被告沈彦磊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802民初11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沈彦
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卢水凤借款本
金18000元并同时支付利息1750元；二、驳回原告卢
水凤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4元，由被告沈
彦磊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
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沈彦磊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760号

陈学成：本院受理原告周世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802民初17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918号

刘垂山：本院受理原告田智明诉被告刘垂山关于
债务加入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86158元及
相应逾期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及
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
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进行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448号

兰霞：本院受理原告何春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802民初74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兰
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何春颜借款
25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1月14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止，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902破11号

2022年6月13日,本院作出(2022)浙0902破11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澳舟牛业有限公司的破产
重整申请，并于2022年7月18日指定浙江光正大律师
事务所与浙江中永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浙
江澳舟牛业有限公司的联合管理人。债权人应在
2022年10月24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舟山
市定海区金塘镇北部开发区(浙江澳舟牛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一帆，杨邦宝，联系电话:15157769411,
13456070084】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责任，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
前补充申报，但在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者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1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参加。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3民初1204号

汪锦伟：原告遂昌县德隆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汪
锦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商事诉讼相关告知材料、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遂昌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82民初3650号

张银华：原告敖秀森与被告张银华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2民初365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张银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敖秀森桩机租金18875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以188750元为基数，自2022年5月23
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75元（敖秀森预交5500
元），减半收取2037.5元，由张银华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临海市人民法院

图说平安短新闻

“铁军”护航

近日，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铁军护航·警助共富”专业

服务小分队，来到廿里工业园区上门走访，指导企业网格员做

好常态化自查工作。 通讯员 余微翘

护好“钱袋”

连日来，宁波市海曙区月湖街道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反诈

宣传，白天走访银行、商超等地，张贴“金钟罩”小程序二维码，

指导市民识别诈骗手段；傍晚摆设夜摊，手把手教群众下载注

册“国家反诈中心”APP，为防范诈骗添加“安全锁”。

通讯员 李萍

有序处置

近日，温州海警局联合乐清市政府，对前期查获的一艘大

型“三无”采砂船进行现场拆解，并对总金额超520万元的62

批总计8万余吨涉案海砂实施拍卖处置。

据悉，该船价值高达2000余万元，是温州海警局第一艘

被拆解采砂船，也是温州海警局成立至今拆解吨位最大、价值

最高的涉案船舶。

本报记者 王志浩 通讯员 李翀 张奕昊 周斌彬

为民服务

8月1日上午，平湖市公安局钟埭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一

线，开展“凝心聚力解难题、用心用情办实事”面对面解答会，

同时向群众征集有关公安窗口的意见建议。 通讯员 杨艳虹

志愿者助推公益诉讼
检察人守护绿水青山

通讯员 罗爱珍 黄泓

本报讯 近日，衢州市衢江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

察干警再赴湖南镇蛟垄村，发现徐某补种的1000

株桦树苗已基本成活，曾被破坏的山林终于得以

修复。

2021年6月，衢江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发

现，2020年末至2021年初，徐某先后多次携带砍刀、

手锯，至湖南镇蛟垄村等公益林山场，盗伐栎树约

500株并销售至木材加工厂获利。

考虑到徐某是初犯，认罪态度好，对造成的林木

损失进行了赔偿并取得谅解，且自愿缴纳生态修复保

证金，衢江区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刑事处罚虽然予以免除，但生态修复的责任必须

履行。今年4月，该案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过程中，

徐某与检察机关达成调解协议，由徐某按照生态修复

方案异地种植1000株桦树，并自愿缴纳生态修复保

证金6000元，一年后验收合格退还保证金。

为更好地督促生态修复工作落实，衢江区检察院

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区公安分局林区警长全程进

行专业指导，凝聚森林生态保护合力。

平安体检促社会治理

通讯员 连笑笑

本报讯 7月下旬以来，温岭市公安局新河派出

所联合镇综治办、司法所，在全镇64个村居开展平安

体检。通过一本村居“安全账”、一张村居“指数表”、

一份网格“平安体检报告”，全面掌握村居平安建设工

作开展情况及当前工作薄弱点。

该所还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将群

租房、涉酒场所、重点水域等区域巡防工作纳入村居

巡查清单，联合网格民辅警与村居干部、网格员、综合

执法队队员开展村居平安大巡查，有效提升管事率和

见警率，确保将隐患“发现在网格、解决在网格”。


